
中国民用航空局

民航函〔2024〕 8 号

关于认定首批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通知

中国民航大学、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、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

院、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：

根据《民航局关于印发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认定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民航发〔2018〕 88 号）以及《关于开展首批民航教师

教学发展中心认定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组织专家评审、入校考

察和公示，现批准认定中国民航大学申报的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

心（空管）等 4 个中心为首批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附件）。建

设期不超过 3 年，建设期末由民航局人事科教司组织验收，验收

不通过的，撤销认定。各中心应积极发挥民航专业特色优势，按照

申报的建设方案，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大力推进

中心各项建设工作，为提升民航专业教师教学能力作出积极贡献。

附件：首批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名单



附件

首批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名单

序号 所在院校 名称

1 中国民航大学 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空管）

2 中国民航大学 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机务〉

3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飞行）

4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民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机务）

抄送：财务司、飞行标准司、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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